泾六政发[2021]30号


六盘山镇电气火灾排查整治工作方案

各村村委会、镇属各站所、各单位:

为切实加强全镇各村消防安全工作，有效预防和遏制近期农村电气火灾事故在冬春季多发的势头，扭转农村严峻的火灾形势，为促进我镇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特制订本方案。

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电气火灾排查整治活动，进一步推动落实农村消防安全责任制，加强农村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防安全条件，增强广大农民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农村火灾事故，为“平安六盘山”创建做出贡献。

二、专项整治的范围和内容

(一)专项整治的范围

全镇农村范围内的村民住宅，柴草堆垛，林地，各类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单位，“辖区内各类小作坊、小经营场所。

(二)专项整治的内容

1、镇和村两级消防安全组织机构的建设及工作开展情况;

2、农村防火安全制度建立及落实情况;

3、六盘山镇消防规划的落实情况;

4、六盘山镇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情况;

5、村民住宅及各类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疏散和建筑耐火等级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否存在“三合一”、“多合一”现象;

6、储量较大的柴草堆垛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否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

7、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生产、储存、经营场所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8、单位或场所以及村民住宅区供电线路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规定。

三、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电气火灾排查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六盘山镇电气火灾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韩志杰   镇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

副组长：何小斌    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成  员：鄢志坚    六盘山派出所所长

李惠兵    镇武装部长


       马  鑫    蒿店交警中队队长

        马福全    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郭长虎    镇党政办公室主任

马广明    中心卫生院院长

        程  铭    供电所所长

马玉军    镇教委副主任

候小明    镇综合执法办公室主任

曹  强    镇综合执法办公室副主任

柳天武    镇综合执法办公室工作人员

孙志孝    镇综合执法办公室工作人员

王志强    镇综合执法办公室工作人员

王维强    镇综合执法办公室工作人员

王彩瑞    镇综合执法办公室工作人员

李  刚    镇综合执法办公室工作人员

王  科    镇综治中心主任
马文博    镇司法所所长

各村支书、主任

四、工作步骤

2021年我镇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共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2月20日至5月31日)

召开动员会议，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周密具体的治理工作方案，明确治理的对象、重点、方法和要求，结合本部门实际进行工作部署。

(二)排查整治阶段(5月31日至10月10日)

各村及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全面开展消防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做到底数清，情况明。针对排查出的问题，结合本部门实际，研究制订治理方案和措施，要求限期进行整改。

(三)总结验收阶段(10月11日至11月30日)

按照工作重点，组织对辖区内各村委会公共场所及有关部门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活动进行检查验收。各村委会要认真总结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并于11月20日前上报至镇电气火灾排查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镇电气火灾排查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要认真做好上级部门检查验收的各项准备工作。

五、工作重点
(一)推动建立农村防火网络，层层落实消防工作职责

成立由镇政府镇长负责，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村消防安全管理组织，研究部署、协调解决农村消防安全重大问题，指导开展防火检查和消防宣传教育，整改火灾隐患，并将消防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内容;督促指导各村民委员会和驻村企业及各种经济组织成立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专(兼)职防火人员，并将消防安全管理纳入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组建义务消防组织，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开展消防宣传教育，组织消防安全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指导农村家庭留守人员采取合户联防、责任到户的形式，在农业收获季节和大风天气等农村火灾高发时期开展防火安全巡查、消防宣传教育等工作。

(二)加快编制村镇消防规划，改善农村消防安全条件。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主义新农村消防工作建设标准》的有关规定，加强村镇消防规划编制和规划实施工作，努力改善农村消防安全条件。要将村民住宅及各类企业、家庭作坊的消防安全布局、消防通道、消防水源建设纳入镇总体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中，在总体规划调整时，要补充和完善消防方面的内容，其他建制村要加快消防规划编制工作。要加快农村消防基础设施和消防装备建设步伐，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将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中，同步实施。

(三)发展多种形式消防力量，提高农村自防自救能力。充分调动和发挥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力推进多种形式的消防队伍建设。要因地制宜依托全镇民兵组织、派出所、各村护林员等组织建立多种形式的专、兼职消防队，配备手抬机动泵、消防水枪、水带等必要的灭火器材，承担农村火灾扑救任务，各行政村也应建立群众义务消防队或志愿消防队。

(四)大力开展农村防火安全大检查，消除各类火灾隐患和违法行为。电力、消防、农机、公安派出所等部门人员，要根据农村火灾的规律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安全检查。一是检查熟悉镇村的道路、水源，掌握镇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重点防火行政村和村民集中居住区的分布情况，确定防火工作重点对象。二是检查农村居民的生活用火安全，严禁柴草乱堆乱放，禁止野外烧荒。三是检查农村用电安全，防止村民住户电气线路年久失修老化，查处乱接乱拉电线的行为。四是检查农村用油安全，严禁不具备储存和经营条件的简易加油站非法经营，严禁农民在家中存放汽油、柴油等机动车燃油。五是检查农村用气安全，严禁在非安全距离内同时使用炉灶和液化石油气、沼气。六是检查粮场和造纸原料堆场防火安全，按照要求设置粮场和造纸原料堆场，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加强对电力设备和农机运输设备的维护管理。

(五)深入开展农村消防宣传，提高农民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坚持把农村消防宣传教育纳入普法教育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以及中小学素质教育、创建文明村镇、评选文明家庭等活动之中，将消防宣传渗透到农村各个角落。要深入开展消防宣传进农村、进清真寺、进家庭活动，紧密结合农村实际，开展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富有成效的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知识教育，倡导科学文明的生产、生活习俗，指导农民安全用火、用电、用油、用气，增强农民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要在农村文化站、活动室等场所增加消防安全常识的宣传内容，并在村内设置消防宣传栏、宣传牌和防火标志。镇村广播站要定期进行消防安全宣传，提醒农民注意防范火灾，普及消防安全常识。
泾源县六盘山镇人民政府

                               2021年3月13日
